附件4

[bookmark: _GoBack]第29届全国电视文艺“星光奖”
参评栏目推荐表（样表）

初评单位：广西壮族自治区广播电视局
	申报单位
	

	栏目名称
	

	出品单位
（含联合出品）
	

	制作单位
（含联合制作）
	

	版权单位
	

	合作单位
	

	创办日期*
	年   月   日
	开播日期*
	年   月   日
	完播日期*
	年   月   日

	栏目类型
	
	栏目周期*
	
	总期数*
	

	选送期号*
	播出日期（年月日）
	时长（分钟）

	
	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	播出方式
	台网□             仅电视台□          仅网络视听平台□

	发行许可证号/上线备案号
	

	固定播出时间
	星期
	
	时
	
	分
	
	台
	
	频道
	

	固定更新时间
	星期
	
	时
	
	分
	
	网络视听平台
	

	联 系 人 1
	
	手机号码 1
	
	微信号码 1
	

	联 系 人 2
	
	手机号码 2
	
	微信号码 2
	

	办公电话
	
	传真电话
	

	通讯地址
	

	邮政编码
	
	电子邮箱
	

	

主创人员
	制片人
	

	
	导  演
	

	
	撰稿/编剧
	

	
	主持人*
	

	
	栏目嘉宾*
	

	栏目简介*：

	获奖情况：

	宣传声明：为宣传和推广“星光奖”评选成果，中国电视艺术委员会对初评入选作品有媒体展播权，并可将上述作品制成电子音像制品和书籍，用于非商业性的推介、观摩和研讨交流活动。申报单位盖章视为对此条款的认可。

	申报单位推荐意见：



负责人签字（盖章）：
年    月    日

	省级广电行政管理部门审批意见：



负责人签字（盖章）：
年    月    日


此表格适用于参评“电视文艺栏目”，仅为样表，填写无效。请登录“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星光奖评审评奖平台”https://xg.pingshen.nrta.gov.cn填报。
说明：1.创办日期：本栏目创办的时间。
2.开播日期：本评奖周期内首期开播的时间。
3.完播日期：本评奖周期内最后一期播出的时间。
4.栏目周期：请选择填写“日播”“周播”“月播”“季播”。
5.总期数：从创办日期起，计算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。
6.选送期号：请填写实际选送节目的期号，如第 25 期。
7.主持人、栏目嘉宾：没有可填“无”。
8.栏目简介：简要介绍栏目宗旨、定位、内容、形式、风格以及播出、收视情况等，300 字以内。


